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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城乡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专刊（二十） 

 

 

洛阳市推进城乡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工作情况 
 

全省推进城乡建设、加快城镇化进程工作会议结束后，洛阳市委、

市政府高度重视，多次召开会议学习传达会议精神，建立健全相应的

组织机构，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，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。具体情

况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健全组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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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推进城乡建设、加快城镇化进程工作会议是省委、省政府认

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，是落实“三具两基一抓手”和“四个

重在”实践要领的重要体现，是全省城乡建设史上新的里程碑。洛阳市

牢牢抓住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机遇，积极谋划，把洛阳建成“文化为魂、

山水为韵”的特色山水城市。 

为加快洛阳城镇化步伐，洛阳市成立了由市政府副市长史秉锐为

组长、市政府副秘书长杨晓阳为副组长，市直相关委局为成员单位的

洛阳市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为正县级

常设临时机构，下设综合处、督查处、项目处、城乡处、规划处 5 个

正科级内设机构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成立由县(市、区)主要领导挂帅的组织领导机构，

将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作为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，摆到

更加突出的位置，结合实际提出明确工作思路和具体政策措施，精心

组织，积极作为，扎实推进。 

二、明确目标，强化措施 

从 2010 年起，洛阳市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.7 个百分点以上，力争

达到更高水平。2012 年全市城镇化率达到 48%，2015 年达到 52%，2020

年达到 60%。 

为了实现上述目标，洛阳市出台了《洛阳市加快城镇化实施方案》、

《洛阳市城乡建设三年行动工作意见》等文件。力争经过五年努力，

主城区基本形成布局优化、功能合理、设施齐全、城市品位明显提升、

山水特色初步凸现、生态环境持续好转的现代化生态型区域性中心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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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城镇基本成为规划科学、布局合理、功能健全、

环境整洁的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。 

（一）城镇布局进一步优化。按照统筹城乡、布局合理、节约资

源、功能完善、向心发展的原则，积极构筑“一中心、六集团、形成快

速通道”的城镇空间格局，初步形成主业突出、分工明确、相互协作、

共同发展的城镇体系。城镇布局调整基本完成，城市行政办公、文化

体育、金融保险、商业商务、交通集散中心基本确定。  

（二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。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，人均

道路面积、路网密度明显增加，平均行车时速进一步提高。城市出行

结构日趋合理，公交出行比例由 13%提高到 20%。现代化交通管理体

系基本建成，城市交通管理达到国内同类城市先进水平。城市供水覆

盖率进一步提高。建成区内集中供热管网全面覆盖。人均住房面积由

30 平方米提高到 32 平方米以上。保持民用供气率、综合垃圾填埋率、

建筑垃圾利用率、餐厨及医疗废物处理率 100%。排水系统基本实现雨

污分流，污水处理率由 70%提升到接近 100%。 

（三）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。环境污染治理、环城水系建设、城

镇绿化美化取得重大进展，空气质量、水体质量持续好转，山体植被、

自然生态得到恢复。市区优良天气稳定在 300 天以上，争取达到 310

天，二氧化硫、化学需氧量分别下降 15.5%和 18%；饮用水水质达到

优质标准；绿地率由 32.7%提高到 35%，人均公共绿地由 8.87 平方米

增加到 10 平方米。 

（四）城镇品位进一步提升。城镇主要街道沿线城中村、老旧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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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和危陋住宅区基本改造完毕，沿主街道特色建筑群、特色街区和文

化体育设施基本建成。积极开展“文明社区”、“十佳小城镇”、“十佳旅

游景区”等评选活动，逐步形成城镇容貌整洁有序，社区环境和谐舒适

的新型城镇新貌。 

三、加大督查，强力推进 

（一）建立联席会议制度。洛阳市住建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民政、

公安、国土、教育、劳动保障等成员单位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召

开联席会议，研究制定推进工作的相关政策措施，协调解决相关问题，

加强对县（市、区）工作的督查指导。 

（二）建立半月报制度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将工作进展情况、主要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建议，分别于每月

15 日和 30 日前向市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报送（同时报送电

子文档），经市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实汇总后，采取半月报的

形式定期上报市“四大班子”主要领导，为领导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。 

（三）建立奖励考核机制。在全市开展“城镇化提升工程”活动，

对城镇化推进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将作为市考核县（市、区）领

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内容。同时，市政府每年拿出 5000 万元，

采取以奖代补形式对如期完成任务的县（市、区）给予表彰并给予一

定奖励；对逾期未完成任务的县（市、区）采取签发限改通知、通报

批评、媒体曝光等形式进行督查，并按照《洛阳市绩效考核办法》的

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，以此推动洛阳市城镇化工作稳步、快速、

有序开展。（洛阳市住建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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